

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紀律委員會第1次召集委員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12年10月13日（星期五）12時10分至12時14分

地　　點　本院紅樓301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沈委員發惠

本日議程　討論事項

一、請各召集委員推舉1人為本次會議主席。

二、本會期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業經各常設委員會推舉擔任，各月輪值召集委員人選，提請決議案。

陳執行秘書宏明：報告委員會，出席委員5名，已足法定人數，請在場委員推舉本次會議主席。

游委員毓蘭：沈發惠！

陳執行秘書宏明：請沈委員上台主持會議。

主席（沈委員發惠）：好，現在開始開會。

討論事項第一案是請各召集委員互推1人為主席，剛才在場委員推舉本人為主席。

請議事人員宣讀決議。

陳執行秘書宏明：決議：經在場委員推舉沈發惠委員為本次召集委員會議主席。

主席：請問各位委員有無異議？（無）沒有異議，通過。

請宣讀討論事項第二案。

陳執行秘書宏明：第10屆第8會期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由各常設委員會推舉擔任，敬請討論本會期各月輪值召委人選。因為本會期是10、11、12月，以及因應以後可能有延會或者是召開臨時會需要的明年1月，所以我們總共有8名召集委員，可是需要4個月的輪值召委。我建議循往例採抽籤的方式。

上面白色的球有10、11、12以及明年1月份，如果抽到這個的話，就是當月的輪值召委；另外4顆球是黃球，所以抽到黃球的話，就非輪值召委。我們是不是建議在場委員先行抽籤？

主席：好，那我們就請各召集委員到主席台來抽籤。

（進行抽籤）

主席：好，我們就宣布抽籤結果並作成決議：112年10月由鄭委員麗文擔任輪值召委，11月由何委員志偉擔任輪值召委，12月由游委員毓蘭擔任輪值召委，113年1月由邱委員泰源擔任輪值召委。請問各位委員，有無異議？

游委員毓蘭：沒有！

主席：好，無異議，通過。

有沒有臨時動議？

游委員毓蘭：沒有！

主席：沒有。散會。

散會（12時14分）


